附件2        

固定资产名录

一、电子设备

（一）计算机设备（台式计算机、pc服务器、平板电脑、笔记本电脑）

（二）计算机网络设备（路由器、交换机、网关、集线器、机柜等）

（三）存储设备（移动硬盘、固态硬盘、服务器硬盘、监控存储硬盘、网络硬盘录像机等）

（四）办公设备（激光双面打印机、激光单面打印机、复印机、针式打印机、打印复印传真一体机、平推式（针式）打印机、票据打印机、投影仪、扫描仪、电子白板、碎纸机、照相机及器材、LED显示屏、液晶显示器、速印机、刻录机）

（五）广播、电视、电影设备（调音台、监听机、录像机、摄像机、摄录一体机、音箱、功放等）

二、机械设备

锅炉、泵等

三、专用设备

（一）专用设备食品加工设备

（二）监控设备

四、电器设备

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、壁挂式空调、柜式空调、除湿器等

五、办公家具图书类

办公桌、办公椅（木质或皮质）三（二）门木质文件柜、铁质文件柜、单人沙发（木质或皮质）、双人沙发（木质或皮质）、三人沙发（木质或皮质）、茶几、茶水柜、图书档案密集架、保险柜、纸质图书等

